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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  

 

第    /2005 號法律（草案）  

 

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  

 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

法》第七十一條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 

 

第一章  

一般規定  

 

第一條  

標的  

 

本法律訂定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

罪的措施。  

第二條  

補充法律  

 

《刑法典》的規定，補充適用於本法

律所規定的犯罪。  

 

第二章  

刑法規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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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  

清洗黑錢  

 

一、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利益是指

來自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過三年徒刑的符

合罪狀的不法事實的財產，以及由該等

財產獲得的其他財產，即使該事實以共

同犯罪的任一方式作出亦然。  

 

二、為掩飾利益的不法來源，或為規

避有關產生利益的犯罪的正犯或參與人

受到刑事追訴或刑事處罰，而轉換或轉

移該等利益，又或協助或便利有關將該

等利益轉換或轉移的活動者，處二年至

八年徒刑。  

 

三、隱藏或掩飾利益的真正性質、

來源、所在地、處分、調動或擁有人的

身份者，處與上款相同的刑罰。  

 

四、即使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狀

的不法事實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

方作出，但只要該事實亦受對該事實有

管轄權的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處罰，仍須

對第二款及第三款所指犯罪作出處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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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如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狀的

不 法 事 實 的 刑 事 程 序 非 經 告 訴 不 得 進

行，而未有人適時提出告訴，則以上各

款所指事實不受處罰，但該等利益是來

自《刑法典》第一百六十六條及第一百

六十七條所指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者

除外。  

 

六、按以上各款的規定所科處的刑

罰，不得超過對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

狀的不法事實所定刑罰的最高限度。  

 

七、為適用上款的規定，如有關利

益是來自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符合罪狀的

不法事實，則上款所指的刑罰的最高限

度為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中刑罰最高

者。  

 

第四條  

加重  

 

如出現下列任一情況，則上條所定

刑罰的最低限度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二分

之一，但不得超過上條第六款及第七款

所指的限度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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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清 洗 黑 錢 犯 罪 是 由 犯 罪

集團或黑社會實施，又或

由 參 加 或 支 持 犯 罪 集 團

或黑社會的人實施；  

（二）產 生 有 關 利 益 的 符 合 罪

狀 的 不 法 事 實 是 恐 怖 主

義、非法販賣麻醉品及精

神科物質、國際販賣人口

或 禁 用 武 器 及 爆 炸 性 物

質等犯罪；  

（三）行為人慣常實施清洗黑錢

犯罪。  

 

第五條  

法人的刑事責任  

 

一、如出現下列任一情況，則法人，

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，以及無法律人

格的社團，須對清洗黑錢犯罪負責：  

（一） 其機關或代表人以該等實

體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

施清洗黑錢犯罪；  

（二） 聽命於（一）項所指機關

或代表人的人以該等實體

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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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洗黑錢犯罪，且因該機

關或代表人故意違反本身

所負的監管或控制義務方

使該犯罪有可能發生。  

 

二、上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並不排除

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。  

 

三、就第一款所指的犯罪，對該款

所指的實體科處以下主刑：  

（一） 罰金；  

（二） 法院命令的解散。  

 

四、罰金以日數訂定，最低限度為

一百日，最高限度為一千日。  

 

五、罰金的日額為 $100 .00（澳門幣

壹百元）至 $20,000 .00（澳門幣? 萬元）。 

 

六、如對一無法律人格的社團科處

罰金，則該罰金以該社團的共同財產支

付；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，則

以各社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支付。  

 

七、僅當第一款所指實體的創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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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單一或主要的意圖，利用該實體實施

第一款所指的犯罪，或僅當該犯罪的重

複實施顯示其成員或負責行政管理工作

的人單純或主要利用該實體實施該犯罪

時，方科處法院命令的解散此刑罰。  

 

八、對第一款所指實體可科處以下

附加刑：  

（一） 按七月十五日第 6/96 /M

號 法 律 第 十 一 條 的 規 定

提供良好行為的擔保；  

（二） 禁 止 從 事 某 些 職 業 或 業

務，為期一年至十年；  

（三） 剝 奪 獲 公 共 部 門 或 實 體

給予津貼或補貼的權利； 

（四） 按七月十五日第 6/96 /M

號 法 律 第 十 五 條 的 規 定

封閉場所，為期一個月至

一年；  

（五） 永久封閉場所；  

（六） 公開有罪裁判。  

 

九、勞動關係如因有關實體被法院

命令解散而終止，則為一切效力，該終

止視為屬僱主責任的無合理理由解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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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

預防性規定  

 

第六條  

主體的範圍  

 

以下實體必須履行第七條所定義務： 

（一） 受澳門金融管理局監管

的實體，尤指信用機構、

金 融公 司 、 離岸金融機

構、保險公司、兌換店及

現金速遞公司；  

（二） 受博彩監察協調局監管

的實體，尤指經營幸運博

彩、彩票及互相博彩的實

體，以及娛樂場幸運博彩

中介人；  

（三） 從事涉及每件商品均屬

貴 重 物 品 的 交 易 的 商

人，尤指從事質押業的實

體，以及從事貴重金屬、

寶石及名貴交通工具的

交易活動的實體；  

（四） 從事不動產中介業務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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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事 購 買 不 動 產以 作轉

售的業務的實體；  

（五） 在從事本身職業時，參與

或輔助進行以下活動的

律 師、 法 律 代 辦、 公證

員 、登記局局長、核數

師、會計師及稅務顧問： 

（ 1） 買賣不動產；  

（ 2） 管理客戶的款項、有

價證券或其他資產；  

（ 3） 管理銀行帳戶、儲蓄

帳 戶 或 有 價 證 券 帳

戶；  

（ 4） 籌措用作設立、經營

或管理公司的資金；  

（ 5） 設立、經營或管理法

人 或 無 法 律 人 格 的

實體，又或買賣商業

實體。  

（六） 提供勞務的實體，當其在

以下業務範圍內為某客

戶準備進行或實際進行

有關活動時：  

（ 1） 以 代 辦 人 身 份 設 立

法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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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） 作 為 某 公 司 的 行 政

管 理 機 關 成 員 或 秘

書、股東，又或作為

其 他 法 人 的 與 上 述

者 具 有 相 同 位 置 的

人；  

（ 3） 向某公司、其他法人

或 無 法 律 人 格 的 實

體提供公司住所、商

用地址、設施，又或

行政或郵政地址；  

（ 4） 作 為 信 託 基 金 或 機

構的管理人；  

（ 5） 在 損 益 歸 他 人 的 情

況下，以股東身份參

與活動；  

（ 6） 進行必要措施，使第

三人以（ 2）、（ 4）或

（ 5）分項所指方式

行事。  

 

第七條  

義務  

 

一、上條所指實體須履行以下義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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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 須識別合同訂立人、客戶

或幸運博彩者身份，如對

有關業務而言，在所進行

的 活 動 中 有 跡 象 顯 示 有

人 實 施 清 洗 黑 錢 犯 罪 或

有關活動涉及重大金額； 

（二）  須識別所進行的活動，如

出現上項所指情況；  

（三）  須拒絕進行有關活動，如

不獲提供為履行（一）及

（二）項所定義務屬必需

的資料；  

（四）  須 在 合 理 期 間 保 存 與 履

行（一）及（二）項所定

義務有關的文件；  

（五）  須通知所進行的活動，如

在 有 關 活 動 中 有 跡 象 顯

示 有 人 實 施 清 洗 黑 錢 犯

罪；  

（六）  須 與 所 有 具 預 防 及 遏 止

清 洗 黑 錢 犯 罪 職 權 的 當

局合作。  

 

二、進行第六條（五）項所指活動

的律師及法律代辦無須因履行上款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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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（六）項所定義務而提供下列資料：

評定客戶的法律狀況和提供法律諮詢服

務時所取得的資料、在某一訴訟中為客

戶辯護或代理時所取得的資料，以及涉

及某一訴訟程序的資料，包括關於建議

如何提起或避免某一訴訟程序的資料，

不論此等資料是在訴訟之前、訴訟期間

或訴訟之後取得。  

 

三、為履行第一款（五）及（六）

項所定義務而善意提供資料，不構成違

反任何保密的義務，而提供資料的人，

亦無須因此而負上任何性質的責任。  

 

四、不得向合同訂立人、客戶、幸

運博彩者或第三人透露因履行職務而得

悉的、與履行第一款（五）及（六）項

所指義務有關的事實。  

 

五、因他人履行第一款所定義務而

獲得的資料僅可用於刑事訴訟程序，或

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。  

 

第四章  

最後及過渡規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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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

細則性規定  

 

一、由行政法規訂定第七條所定義

務的前提條件及內容，以及訂定關於該

等義務履行情況的監察制度，並定出不

履行該等義務的處罰制度。  

 

二、關於收集、分析及提供因他人

履行第七條第一款所定義務而獲得的資

料的職權，須賦予一新設實體或一已設

立的實體。  

 

三、上款所指實體，為履行其獲賦

予的職能，可作出下列行為：  

（一）要求任何公共或私人實體提

供資料； 

（二）為履行區際協議或任何國際

法文書，向澳門特別行政區

以外的實體提供資料。  

 

第九條  

廢止性規定  

 

廢止以下規定：  

（一）  七月三十日第 6/97 /M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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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第十條、第十四條及

第十八條第三款、第四款

及第五款的規定；  

（二）  六月一日第 24/98 /M 號法

令，但不影響下條規定的

適用。  

 

第十條  

過渡制度  

 

一、 六月一日第 24/98/M 號法令

於第八條第一款所指行政法規生效日之

前繼續過渡地適用。  

 

二、 僅自第八條第一款所指行政

法規生效之日起，第六條所指實體方須

履行第七條所定義務。  

 

第十一條  

修改七月三十日第 6/97 /M 號法律  

 

一、七月三十日第 6/97 /M 號法律第

一條第一款 u 項的規定修改如下：  

u)  清洗黑錢。  

 

二、凡在任何規定中援用七月三十

日第 6/97 /M 號法律第十條的規定者，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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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援用本法律第三條的規定，只要出現

第四條所指的加重情節。  

 

第十二條  

生效  

 

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。  

 

二零零五年     月     日通過。  

 
 
 

立法會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曹其真  

 
 

二零零五年     月     日簽署。  

 

命令公佈。  

 
 

行政長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何厚鏵  


